
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民事起诉状再审 房屋
租赁合同纠纷民事起诉状(实用5篇)

在人们越来越相信法律的社会中，合同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
它可以保护民事法律关系。拟定合同的注意事项有许多，你
确定会写吗？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最新合同模板，仅供
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民事起诉状再审篇一

民事起诉状

原告:王××,男,住×市×区×街×号,电话:×

被告:张××,男,住×市×区×街×号,电话:×

诉讼请求

1、依法判决被告支付原告租金60307.7元及利息（暂计至12
月,共6个月）.

2、依法判决被告支付原告违约金3元.

3、依法判决原告不返还被告保证金32000元.

4、本案所有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事实与理由

1月29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一份房屋租赁合同,合同约定租赁
期限从202月5日至2月5日,月租金16000元,每月5日前交付当
月的租金.被告向原告支付两个月租金32000元作为保证金,若
被告拖延交租超过5天,原告有权解除合同并没收保证金.合同



同时约定若一方违约,则应向另一方支付违约金32000元.合同
签订后,原告体谅被告的困难,曾多次减租给与被告方便,但是
被告从年10月开始拖欠原告租金共计60307.7元.原告向被告
多次催交租金未果后,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原告于6月8
日向被告发出律师函函告被告支付租金,但是,被告至今依然
没有支付拖欠的租金.被告的行为显然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
权益.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只好诉至法院,请求法院
依法判决.

××市人民法院

具状人:

年月日

今日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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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福建某有限公司，住所地，电话：。

法定代表人：职务：

被告xx某有限公司，住所地，电话：。

法定代表人：

诉讼请求

2、判令本案的诉讼费等费用由被告承担。

事实和理由

原告因承接甲工程项目需要向被告订购变压器，双方于20xx



年1月11日、20xx年3月16日先后签订了《工矿产品购销合
同》(合同编号为no.01、no.02,以下简称《合同》)。《合同》
约定全款到提货以及其他原被告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合同》签订后，原告于20xx年3月26日向被告全额支付了
《合同》总货款人民币87000元，而被告却不履行交货义务。
原告多次通过电话催促和致函等方式通知被告在合理期限内
履行交付货物义务，但被告仍拒绝交货，导致原告工期延误，
订立涉案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被告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原
告依法通知被告解除合同，并要求其承担相应责任，但被告
还是置之不理。无奈，原告只能诉诸法律，恳请贵院依法支
持原告上述诉讼请求。谢谢!

此致

xx市某区人民法院

具状人：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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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人：张xx，男，汉族，19xx年x月x日出生，身份证
号：xxxxxxxxxx。

现答辩人就与被答辩人黄xx、王xx房屋租赁纠纷一案，答辩如
下：

一、被答辩人所述与事实不符。

1、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在xxxx年4月28日签署第一份租赁合同
之前，广州国际轻纺城就已经在涉案楼房外加高了地面，使
得本案中的一楼房屋实际上成为了“负一楼”。而根据被答



辩人提供的涉案房屋房地产平面图及答辩人提供的第二组证
据的证据一显示，涉案房屋沿街一面是一堵墙，并不存在被
答辩人所说的大门，因此也就不存在是由答辩人将涉案房屋
沿街面改建封死一说，因为该房屋临街一面本身就是低于地
面的一堵墙。

2、按照之前所说，由于广州国际轻纺城将涉案楼房外的地面
加高，一楼变成了“负一楼”，二楼变成了“一楼”，因此，
答辩人依靠涉案楼房的外墙做成了商铺，实际上依附的是二
楼的墙面，和被答辩人是没有关系的。

3、所谓门市，指的是工商业者经营零售业务的店面，并没有
法律规定门市必须是临街的。实际上，答辩人做了商铺后，
将地上的商铺和涉案的地下房屋连为一体，除了被答辩人所
说的“铁栏杆窗户搭梯子”进出外，根据答辩人提供的第二
组证据的证据二显示，还有一扇门可以进出。而在答辩人的
日常经营中，这间租赁的房屋并不是作为仓库适用，而是答
辩人的货品展示间，是与答辩人的地上商铺合为一体作为答
辩人的门市适用。

二、被答辩人要求答辩人拆除自建房屋没有法律依据。

1、根据答辩人提交的第一组证据显示，答辩人自建的房屋目
前已经纳入广州国际轻纺城的正式管理范围，且是建在轻纺
城的土地之上，与被答辩人没有任何关系，是否拆除答辩人
自建的房屋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

2、《广州市管理综合执法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执法机关
是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如果被答辩人认为答辩人的房屋
属于违建，可以向该执法机关投诉，而不应该在本案中处理。

综上所述，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与事实不符，没有法律依据，
肯定法庭查明事实，公正审理，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及正
常的经济秩序。



此致

广州市xx区人民法院

相关法律

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

为正确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依法保护当事人的
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
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法律规定，
结合民事审判实践，制定本解释。

第一条本解释所称城镇房屋，是指城市、镇规划区内的房屋。

乡、村庄规划区内的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可以参照本解
释处理。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当事人依照国家福利政策租赁公有住房、廉租住房、经济适
用住房产生的纠纷案件，不适用本解释。

第二条出租人就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建设的房屋，与承租人订立的租赁合
同无效。但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或者经主管部门批准建设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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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_________________

诉讼请求：_________________

二、判令被告承担违约金人民币万元(小于等于房屋总价



的20%);三、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事实和理由：_________________

综上所述，被告的行为严重违反了合同约定，侵害了我的合
法权益，故依法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如所请。

此致

___________人民法院

具状人： ___________

____ 年 _____ 月 _____ 日

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民事起诉状再审篇五

苗，女，1955年5月23日生，住同上

被告：_________________林，男，48岁，住**市**区路号

诉讼请求：_________________

2、判令被告承担原告聘请律师的费用20,000元;

4、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事实和理由：_________________

原告与被告于20xx年**月**日在上海物业顾问有限公司的居
间服务下，签订了一份《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以下简
称“该合同”)，房屋总价为755,000元，位于本市宝山区#
路16弄16号3室(下称“系争房屋”)。由于被告不愿履行该合
同所约定的交房及过户的手续原告曾于20__年2月初将被告起



诉至贵院，被告答应同意交房及办理过户手续，双方达成了
一份《和解协议》，而后原告撤诉并与被告又签署了一份
《补充协议》，《补充协议》约定：_________________系争
房屋的价格变更为728020元;原被告双方于9月2日到宝山区房
产交易中心办理过户手续。被告按照该合同及《补充协议》
的约定支付了所有的房款，然而虽经原告的再三催告被告均
以各种理由推脱不补办理过户手续。期间，被告还欠系争房
屋物业管理、水、电等费用1328.31元，被告应当支付的中介
费7550元也是原告垫付。

原告认为，房产买卖双方应当诚实信用，和解协议、补充协
议也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应当依约履行，被告的违约行
为已经给原告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原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
益，不得不提起诉讼，恳请贵院判如所请。

此致

*区人民法院

具状人：_________________

代理人：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年**月**日


